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博士班資格考替代方案申請表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聯絡電話
	申請日期

	
	
	
	
	


	原選考資格考科目
	原選考資格考日期
	原選考資格考成績
	＊資格是否通過

	
	第1次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　　　　　　 分
	□ 1.通過
□ 2.不通過

	
	第2次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　　　　　　 分
	

	
	
	
	
	承辦人核章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第3次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　　　　　　 分
	


	方案一：選修指定之研究所課程

	課號/課程名稱
	修課學期
	任課教師

	
	學年度
第　　學期
	

	＊補修科目學期成績
	＊是否通過（及格）
	學生簽名

	分    
	   □ 1.通過
   □ 2.不通過
	

	
	承辦人核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	

	說明
	1. 一般生於入學四年內、在職生於入學後五年內(休學期間不計)修完指定之課程，學期成績在75分(含)以上，且名列該課程修課學生前50%，但不計於畢業學分。
2. 學期初請附上課程教學大綱，學期末請附上學期成績單。

	方案二：發表額外一篇SCI、EI或SSCI期刊論文

	發表期刊
論文名稱
	(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＊期刊論文類別
	＊文件審核結果
	學生簽名

	   □ 1.EI    _____ 篇
   □ 2.SCI         篇
    □ 3.SSCI        篇
	   □ 1.通過
   □2.不通過
	

	
	承辦人核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	

	說明
	1. 一般生於入學四年內、在職生於入學後五年內(休學期間不計)發表額外一篇SCI、EI 或SSCI期刊論文(full paper)，學生必需為第一作者，且除指導教授外，不得有其他作者。
2. 投稿獲得接受請附期刊類別(EI、SCI、SSCI)證明文件和期刊論文單行本(或影印本)。


	指導教授簽章
	＊所長核定

	
	


備註：(一) 同一科目之三次成績皆未達30分，或其中有一次零分(含缺考)，則喪失上列兩替代方案之適用資格。
(二) 每一科目填寫一份，請學生於選擇之欄位簽名，代表申請該項替代方案，可同時申請兩項。
    若完成其中一項時，須主動將證明文件送交所辦公室核備。
      (三)「＊」為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研究所辦公室填填寫。
